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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簡章

拾伍、招生學系、名額、考試科目 

學系名稱 大一不分系學士班 

招生名額 
17名 

【含優先錄取不同教育資歷學生(含境外臺生、新住民及其子女、經濟弱勢學生、
實驗教育學生)2名及花蓮、臺東地區學校學生1名】 

報考資格及條件 

本招生考試招收具備多元發展潛能、富有團隊合作及創新能力之學生，且符合下
列條件之一者：  
(1)語言、藝術、體育、農學、文學創作、科學、工程等方面具特殊表現，並持有

證明者。 
(2)參與各類社會服務或志願工作服務具特殊貢獻或得獎證明者。 
(3)其他特殊成就或表現並持有證明者。 

指定繳交資料 

（資料審查） 

1. 學歷(力)證件影本(請詳見簡章第 3 頁) 
2. 學習成效證明正本(高中(職)在校成績單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學習狀況
報告書(限 30 頁內))。 

3. 自傳及讀書計畫(含個人成長學習歷程、申請動機、未來大學四年學習規畫，限
1,500 字以內)。 

4. 推薦函 2 封。 
5. 特殊選才資格證明資料。 
6. 其他相關補充資料(如:語言能力證明、競賽參與證明及成績、研究報告或作品
集、證照、社團活動、持 SAT 或 ACT 成績、獎學金證明、或其他特殊才能證
明文件等)。 

※如欲繳交之資料或作品無法以文字或平面形式呈現，請製做成影片上傳至
YouTube，並提供連結網址以利參考。 

考試方式及占分 
初試：資料審查（占分40%） 

複試：口試（占分60%） 

複試參加資格 
1. 依初試資料審查結果通知若干名考生參加複試。 
2. 初試通過名單於 108 年 12 月 16 日(一)下午 1 時起公告於本校招生訊息網頁，
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，本校不另行通知。 

複試日期 
108年12月21日(六) 、108年12月22日(日) 
※複試時間以12月21日(六)為主，若因複試人數過多或其他重大原因需調整時間，

則另增加12月22日(日)辦理複試，確切時間及地點請以複試通知單為準。 

總成績同分 

之參酌順序 
口試 

聯絡電話 （03）8906023 傳    真 （03）8900112 

網    址 https://premajor.ndhu.edu.tw/bin/home.php   電子信箱 premajor@gms.ndhu.edu.tw 

特色及備註 

1.本系為大一不分系，入學後將依學生興趣及未來走向輔導，並於大二分流至各學

系修讀完成學位。 
2.學系特色：先修暑期營隊、個人課表規劃、專業雙導師制、完整諮詢輔導。 
3.本系學生應於修業年限內修畢課程規劃所定之「理性思維-創意思考」、「文化涵養

-口語表達與禮儀實踐」及「在地關懷-認識花蓮」三門課程始得畢業。 

 


